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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好是 8 月开门营业，却推迟了两个月；说好
有恒温泳池，却迟迟没能用上

花 2000 多元办了张健身卡的金女士忍无可
忍，决心退卡，可是……

健身房方面回了句：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如此做法是“行业规定”还
是“霸王条款”？ 听律师怎么说

□ 记者 麻东君

如今， 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已经成
为了一种时尚， 很多上班族或是产后急
着恢复身材的妈妈， 都选择去健身房挥
汗如雨。

在激烈的竞争下， 为了吸引更多人
到自己店里健身， 众多健身房经常会推
出各种办理健身卡的优惠活动，随之，有
关健身卡的纠纷也多了起来。

近日， 家住市区的金女士就遇到了
这样的烦心事： 在健身房开业前， 她花
2000 多元办理了一张健身年卡，结果，因
为健身房的承诺没有如期兑现， 金女士
要求退卡时， 她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

办卡时的承诺未兑现
消费者欲退卡遭拒

“前 298 名预存 50 元抵 800 元，前
98 名买一年送一年， 再送价值 298 元健
身大礼包……”今年 7 月，金女士在一名
健身房推销人员的介绍下， 在市区寿尔
福路一家尚在施工建设的健身房交了 50
元健身房创始会员招募活动定金。 8 月 6
日，她又将两年的费用，共计 1980 元交
给了健身房的工作人员。

据金女士回忆，当时推销人员称，他
们这家健身房为 5000 平方米的大型健
身综合体，有 365 天室内恒温泳池、器材
区、休闲区以及阳光操房等多个区域，健
身会员可以在此锻炼身体上的每一块肌
肉， 女性健身会员还能进行产后塑性修
复。

“当时，我就是冲着他们那个 365 天
恒温泳池才办了年卡的。 ”金女士说，虽
然她办卡时，那家健身房还没有开业，但
想着那里的健身设施不错， 而且提前办
卡还能参加优惠活动， 所以她才没有犹
豫便办了卡。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
她闹心了。

根据广告， 该健身房应该于今年 8
月中旬开始试营业， 金女士也天天盼着
能早点进行游泳锻炼， 可万万没想到的
是，直到今年 9 月，该健身房还是没有开
放，更别提恒温泳池了。

“当时，对方就是说快了快了，但是

一直没有具体的正式营业日期。 ”金女士
苦等到今年 10 月， 健身房总算是正式营
业了。 但是，金女士跑过去一瞧，这才发
现，说好的恒温泳池还是没有开放。

失去耐心的金女士于是便在市区另
一家健身房办了年卡，并打算将此前办理
的那张年卡给退了。

“我的那张卡还没有激活， 一次都
没有用过。 再说，也是因为他们承诺的
东西没有兑现，我才决定退卡的。 ”令金
女士恼火的是， 当她提出退卡要求时，
健身房方面一口拒绝了，理由是会员入
会协议书上明文写着：“一经售出，概不
退换。 ”

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调
但双方没有协商成功

12 月 12 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了该
健身房的健身经理曹先生，对方表示他现
在在外地，可能要年后才能回丽水，因此，
退卡的事宜最好让金女士本人去健身房
前台询问。

随后，记者又赶到了该健身房，前台
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不清楚能不能退卡，
得问健身房的老板，而老板现在已经出门
了。 至于健身房老板的联系电话，前台工
作人员表示其并不清楚。

记者随即又联系了莲都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消保科的工作人员叶先生， 他表
示，几天前，金女士就已经将情况反映到
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且，工作人员也组
织双方进行了协商处理。

“金女士这方要求全额退款，而健身
房这方则表示可以以转卡的形式， 让金
女士自己把卡卖给其他人。 ” 叶先生表
示， 在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时， 金女士认
为， 健身房方面没有按照推销广告上所
描述的内容，如期提供恒温泳池，是健身
房方面没有兑现承诺， 所以她要求全额
退款。但健身房这方称，会员入会协议书
上已经明确健身卡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健身房方面可以将金女士的健身卡保留
没有激活的状态， 直到她找到可以转让
的下家。

对于健身房给出的处理方式，金女士
并没有答应。 最终，双方未能就协商结果
达成一致。

■律师说法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说法
缺乏法律依据

� � � �据记者了解， 很多健身房在为会员办卡时，都
会有“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说法。那么，这所谓的
“行业规定”属不属于“霸王条款”呢？遇到退卡纠纷
的金女士该如何应对这事呢？

为此，记者特意咨询了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的
吴律师。

吴律师表示，商家所称 “一经售出 ，概不退换 ”
缺乏法律依据，属于免责格式条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商家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
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
予以说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规
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而根据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工商
总局令第 73 号）》 第十条，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
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
等内容。 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
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对
退款无约定的，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方式折算
退款金额。

也就是说 ，对于预付费的消费者 ，如果商家未
提供约定的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 ，商家也应
履行退款责任。 如果拒绝退款，消费者可以向相关
部门举报投诉，甚至向法院起诉，向商家要求赔偿。

晚报提醒 ，如今 ，预付式消费几乎覆盖了生活
消费服务领域的各个行业。 不过，预付费营销花样
层出，各种各样的预付费用的消费卡 、储值卡花样
繁多，很容易让人看花了眼，只注意到所谓的“预付
好处”。而由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信息不对称，特
别是在信用管理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就极易引发
经营、道德等方面的风险，从而产生纠纷。

因此，在面对预付费营销的种种“套路”时，消费者
应强化消费前的自我保护，避免交了钱后产生纠纷。

健身卡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阅读提示

根据广告，该健身房应该于今年 8 月中旬开
始试营业，金女士也天天盼着能早点进行游泳锻
炼，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直到今年 9 月，该健身房
还是没有开放，更别提恒温泳池了。


